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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裁判中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价值权衡，但价值权衡会面临价值不可通约的困境。从权衡的可能性上来

看，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或许并不具有不可比较主义者归之于其的重要性。价值不可通约但可以进行粗略

的比较，而可比较足以为价值权衡提供合理的逻辑前提。价值不可通约性在司法裁判领域所带来的真正

难题一方面在于过程层面理性权衡的可能性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在于结果层面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难以

保证。重视法官裁判说理是难题唯一的求解路径，只有把理性权衡的过程纳入说理，才有可能使对立双

方接受最终的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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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lue weighing is inevitable in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but it can face the dilemma of incom-
mensurability of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ighing possibilities,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 may not have the importance attributed to it by the incomparativists. Although values are 
not comparable, they can be roughly compared, and the comparison can provide reasonable logi-
cal premises for value weighing. The real difficulties brought by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rational weighing at the 
process level is questioned,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judgment results at the outcome leve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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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to guarantee. Emphasizing the reasoning of judges' judgments is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d only by incorporating the process of rational weighing into the reasoning can it be 
possible for the opposing parties to accept the final judgmen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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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裁判中的权衡困境 

每一个司法判决都蕴藏着一种价值选择，但在一般情况下，法官应用法律规则审理案件做出裁判，

并不会特别意识到自己在做一种价值上的权衡，这是因为“规则作为一种‘事实类型/规范后果组

合’(facts-type/normative consequence pairs)，已经‘凝结’了价值权衡的结果”[1]。比如故意杀人罪，其

背后蕴藏着的价值理念便是他人的生命安全高于个人的行动自由。 
在法治理论的理想情境下，司法者只需根据案件事实，选择相应的法律规则加以适用即可作出裁判，

从而无需进行价值权衡。这一理想固然美好，现实中却并不可能达到。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无知”，

“人类立法者不可能预知未来可能发生之所有可能情况的组合”[2]，另一方面也是“有意为之”，语言

的模糊性、价值的变迁性、世界的开放性等原因使得立法者为了保证权衡结果的正确性，有时必须以抽

象、灵活的标准代替明确、具体的规则。因此，虽然法律规则已经表达了价值权衡的结果，但由于现实

条件的限制，我们必须承认，司法裁判中有时仍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回到价值权衡。然而，价值权衡并

非容易之事，我们首先要面临的，便是价值不可通约的困境。 
什么是不可通约性？“从狭义上理解，不可通约性指的是两个(或者更多)行为、选择或价值不能被放

到统一标尺上衡量。”[3]在科学世界里，存在各种清晰明确的度量标准，例如重量、长度、体积……将

5 kg 的棉花与 1 kg 的铁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前者更重并且重 4 kg。但在价值世界里，我们却

很难分辨出正义、自由、平等、秩序这些重要价值之间谁更好，又好多少。 
价值不可通约性是柏林价值多元论中的重要主张，常作为价值权衡的重要前置性问题而被人们所讨

论。伯林认为，价值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把能将其排列出高低的尺子，它们之间不可通约、不可换算、

也常常不可兼容，是彼此独立的“终极价值”。在柏林看来，价值冲突是永远无法根除的，因为“目的

是相互冲撞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事物……于是，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

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4]。 
司法裁判作为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重要方式，从价值层面来说，就是要在彼此冲突的价值之间作

出抉择。当法律规则空白、矛盾、不完善，原则之间不可兼容又相互冲突时，如果价值之间不存在这样

的统一标尺，法官究竟要如何进行权衡，选择去牺牲谁而成就谁呢？由此，司法权衡陷入了困境。 

2. 困境的出路：从不可通约性到可比较性 

(一) 不可通约与不可比较 
面对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约瑟夫·拉兹认为，它们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他将不可通约性作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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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较性的同义词使用，在他看来，“如果 A 不好于 B，B 也不好于 A，A 和 B 也不具有相等的价值，

那么 A 与 B 就是不可通约的”[5]。借助价值的这个特性，拉兹在伦理学上避免了传统的后果主义伦理学

所面临的麻烦。但问题是，如果将不可通约和不可比较等同，就会严重影响价值之间的权衡。 
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是否就直接导致了价值的不可比较，这一点有待不可比较主义者的充分论证。在

比较主义者看来，不可通约性与不可比较性之间存在概念上的差异。现任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张美

露认为，与不可通约相比，不可比较才是更本质性的概念，她提出不可比较的含义应当是指“如果相对

于某统摄性价值而言，两个对象之间不存在或者不确定是否存在任何积极价值关系，那么相对于该统摄

性价值而言，它们是不可比较的”[6]。如果价值之间是不可比较的，那么理性将无法引导我们在不可比

较的选项中作出选择，权衡根本无法进行。但如果说价值之间仅仅是不可通约，似乎我们仍有粗略比较

的可能以及价值权衡的余地。 
不可通约性所强调的统一标尺的缺失，与其说是比较的失败，不如说是通约式比较的失败。价值之

间虽无法进行科学上基数式的精确的比较，却仍可能可以进行一种序数式的粗略的比较。司法裁判中价

值不可通约性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并不必然就会导致不可比较，而可比较，就足以为价值权衡提供合理

的逻辑前提。 
(二) 宪法意义上的可比较 
“原则冲突与价值冲突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一个以道义逻辑为表象，另一个以价值论为外

貌。”[7]德国的阿列克西就原则冲突构建出了一套精致的权衡理论，也为价值冲突提供了宝贵的方案。这

套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权衡法则(The Balancing Law)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力公式(Weight Formula)。 
所谓权衡法则，是指“一个原则的不满足程度或受损害程度越高，另一个原则被满足的重要性就越

大”[8]。由此可以看出，权衡的步骤大致有三步：第一是确认一个原则(i)的不满足程度或受损害程度；

第二是确认相对立的原则(j)被满足的重要性程度；最后是确认相对立的原则被满足的重要性能否证成对

另一个原则的损害或不满足。将前一原则的抽象分量表示为 Gi，在具体情境中被不满足程度表示为 Ii，

前提的经验确定性表示为 Si；相对立原则的抽象分量表示为 Gj，具体情境中被满足重要性程度为 Ij，前

提的经验确定性表示为 Sj 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公式[8]： 

,
i i i

i j
j j j

I G SG
I G S
⋅ ⋅

=
⋅ ⋅

 

这样一种可赋值进行运算的公式遭到了不可通约主义者的批评，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开始原则相

互之间就是不可通约的，那么这一公式再怎么精致都是空谈”[9]。的确，阿列克西认为原则之间可通约

甚至可以进行赋值运算从直觉上很难将人轻易说服，但他的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虽然他将重

点放在可通约性的论述，但也提出，价值之间的可比较性正是促成可通约性的重要原因，这种可比较是

在宪法意义上的。在司法裁判中，也许会有人主张冲突的价值之间是完全异质的，就像苹果和梨一样，

但在权衡时所涉及的并非两者之间的直接可比较性，而是它们在宪法意义上的可比较性。在阿列克西看

来，宪法会给我们一个统一的立场，虽然这一立场本身意味着什么存在争议，但只要关于宪法所要求之

事进行理性商谈是可能的，那么一种统一的立场也是可能的。 
(三) 共识意义上的可比较 
也许宪法中存在着粗略价值排序，但有时，抽象意义上价值之间的权衡比较不仅是困难的，甚至可

能是无意义的，毕竟司法裁判离不开具体社会情境的考量。面对异质利益的不可通约性，国内学者梁上

上提出了一套以共识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他首先将哲学难题与生活难题进行了区分，认为在哲学层面，或许价值的多元难题确实是冲突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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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在生活中，当一个抽象命题转化为具体命题时，异质利益间权衡的难度就没那么大了，尤其当它

发生在“法律适用”的场域。他提出，“利益衡量需要的是社会共识,不是公度性”，而“利益衡量在法

律适用的展开过程中，是存在法律共识的”[10]。因此，程序机制是异质利益间权衡的关键，而只要通过

相应的程序机制，例如诉讼机制，就可以保证结论的妥当性。只要在妥当的社会共识之上，依照正当的

法律程序进行权衡就可以获得为社会所接受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诉诸于宪法意义上的可比较是试图从抽象层面给出一个普适化的回答，那么诉诸于共识意义

上的可比较则是试图将问题具象化，在每一个个案中找到对应的回答。两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给可比较

找到了依靠的力量，由此价值权衡走出了不可通约所带来的“不可比较”困境。从权衡的可能性上来看，

不可通约性或许并不具有不可比较主义者归之于其的重要性。可如果这些价值承载物之间可比较，不可通

约主义者的质疑和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到底什么才是价值不可通约性之于司法裁判的真正难题呢？ 

3. 司法裁判中价值不可通约性的真正难题 

(一) 过程层面：理性权衡的可能性 
价值不可通约为司法裁判所带来的真正难题首先是过程层面的，这一点与对公式论的质疑密切相关。 
面临不可通约性根基性的质疑，阿列克西的权衡理论始终很难给出一个好的回答，由此，对理性权

衡可能性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尽管我们认为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并不必然会导致价值之间的不可比较，

从抽象层面来看，价值之间仍然是可以从宪法意义上进行粗略的比较。但在哈贝马斯看来，价值之间的

不可通约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权衡的非理性，其原因在于价值之间的这种排序缺少理性的标准，因此，

权衡的工作要么是任意进行的，要么只是不假思索地依照熟悉的标准和序列进行的。他认为，“宪法法

院如果采纳价值秩序的学说、并且把自己的判决建立在它的基础上，非理性判决的危险就会相应增加，

因为这样一来，功能主义的论据就会居于规范性论据的上风”[11]。即便从具体案件出发，将价值之间的

可比较诉诸于共识，也难逃理性权衡可能性的质疑。毕竟，共识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在“原子化个

人”的今天，共识是否还能够真正存在，又由谁来定义，法官所认为的共识就是真的共识吗，这些都是

难以回答的问题。 
由此看来，价值即便可比较，不可通约主义在理性权衡上的质疑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价值

之间是如此不同，我们如何能保证权衡是在理性的指引下进行而非出于主观的偏好和恣意呢？权衡作为

一种法律方法，究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正，还是只是给法官个人的意见提供容身之所呢？公式

论的失败使得价值不可通约性为司法裁判所带来的这一过程性难题浮出水面，即理性权衡的可能性是否

还能够存在。在不可通约的价值间进行权衡能否按照一个绝对理性的过程，面临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时如

何保证法官的权衡并非恣意，这才是困扰我们的核心所在。 
(二) 结果层面：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价值不可通约为司法裁判所带来的另一难题则是结果层面的，这一点与对共识论的质疑密切相关。 
诉诸于共识的权衡方法看似很好地化解了不可通约性难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但在有些问题上，

共识看上去似乎永远也无法达成。例如美国政治辩论中，关于堕胎合法化的问题就长期争论不休，在支

持者看来，怀孕的女性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但在反对者看来，根据宗教信条，

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2023 年 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赋予各州制定堕

胎法的权力后，内部各州展现了完全不同的选择：部分州(如路易斯安那州、南达科他州等)迅速随之宣布

堕胎违法，另一部分州(如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则承诺捍卫妇女堕胎权。 
就算是从具体情境出发，这样难以达成共识的价值冲突也仍然存在。例如四川泸州遗产继承案，就

曾在法学界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仅从“公序良俗”这一点出发，人们也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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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本身作为破坏婚姻的行为就使得“第三者”无法得到这笔遗产，而另一方认为姘居者作为被继承人临

终前的照顾者从知恩图报的角度来看应当获得这笔遗产。在不可通约主义者看来，正是因为多元价值之

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像这样的价值冲突永远也无法达成真正的共识。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使得对立双

方谁也无法说服谁，即便最后选择以法律途径解决，对裁判结果也存在无法接受的可能。价值即便可比

较，法官的权衡结果如何让对立双方接受，尤其是败诉方接受，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4. 难题的求解路径：重视法官裁判说理 

或许正如柏林看来，抽象意义上不同“善”之间存在的冲突由于缺乏通约性始终是无解的，但在司

法裁判领域，不可通约的冲突却并非没有解决的可能。无论是宪法层面还是共识层面，价值之间都可以

进行粗略的比较，虽然二者都会面临理性权衡可能性和裁判结果可接受性的质疑，但这两个难题从根本

上说是一体两面的，归根结底，是对法官裁判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批评者看来，权衡是非理性的，其危险的后果是，权衡或许并不能实现正义，但却毫无疑问地会

牺牲法的确定性，而法的确定性关系到法治稳定行为预期功能的实现。在传统理论中，法的确定性往往

呈现为一种法的内在品质或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确定性是法律体系的一种固有属性，但由于诸多现实

因素的限制，这样的确定性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确定性与其说是一种法的实际要素，不如作为法所追

求的目标。就像表达只能追求语言的更大确定性一样，我们也只能追求法的更大确定性。 
在司法裁判领域中，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法官作出的判决能

够落入一般性法律规范可能的适用范围之内，就应当被认为是满足了法的确定性的要求。同样地，理性

权衡也并不意味着所指向的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我们应当认为只要法官进行权衡论证的过程是完整清

晰可证立的，这样的价值权衡就是理性的。虽然结果可能蕴藏着法官个人的理解与偏好，但这与恣意裁

判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法官在价值衡量的外衣之下恣意做出决定，这并非是权衡的错误，而在于法官

的失职。充分论证的裁判说理应当是具有可证立性的，可证立性虽然并不等同于可证明性，但它蕴含着

理性，从而蕴含着一种位于确定性和任意性之间的客观性[12]。 
在涉及价值权衡的疑难案件中，必须保证双方当事人能够充分地提出观点，说明理由，互相反驳，

从程序上保障充分权衡的可能性。而当作出决定、书写裁判文书时，法官有义务将衡量的具体过程展现

出来，将案件所涉及的各种价值冲突、价值的具体指向明晰化，通过充分论证进行的裁判说理或许也不

一定能够真正让当事人达成共识，但这至少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让当事人接受裁判结果。 

5. 结论 

面对复杂的价值冲突，进行权衡和作出裁判虽然困难但并不至于无法进行。对理性权衡可能性和裁

判结果可接受性的质疑必须由充分的裁判说理进行回应，这是司法裁判中解决不可通约性难题唯一的求

解路径。 
逻辑清晰、充分完整的裁判说理既是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理解案件决定结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

公众理解法律从而作出生活中各种决策的重要因素。对于法官来说，说理更是其彰显理论功底及专业性

的重要空间，如何灵活运用法律，进行综合分析，深入浅出辨法析理应当成为每一个法官努力的方向和

前进的目标，唯有如此，司法裁判才能真正化解矛盾，定纷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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